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活动项目采购方案
 
一、项目名称
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活动项目
2、 项目背景
为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的部署要求，推进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任务，推动与境外尤其是东盟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务实合作，依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国发〔2017〕35号）中“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国防深度融合，培育智能经济，建设智能社会”的总体要求，以及《科技部关于支持建设新一代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场景的通知》（国科发规〔2022〕228号）“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应用，助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工作导向，拟通过引入专业服务机构，为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活动提供服务。
此前，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形成良好发展基础，国际科技论文发表量和发明专利授权量居世界前列，语音识别、视觉识别等技术世界领先依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国发〔2017〕35号）。广西作为面向东盟的前沿门户，在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方面具有独特区位优势，此次项目将依托广西区位特点，进一步拓展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场景，加速技术成果跨境转化与应用，解决我国与东盟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渠道不畅、项目落地难、产业生态不完善等问题，助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体系。
三、项目实施必要性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国发〔2017〕35号）“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全球研发和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广应用”、《科技部关于印发〈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工作指引〉的通知》（国科发规〔2019〕298号）“开展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示范，促进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科技部关于印发〈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建设工作指引〉的通知》（国科发高〔2019〕265号）“促进人工智能成果扩散与转化应用，推动核心技术成果产业化”、《科技部关于支持建设新一代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场景的通知》（国科发规〔2022〕228号）“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场景”，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意见》（桂政发〔2025〕3号）“落实‘人工智能＋’行动，立足广西、面向东盟，服务国家战略，前瞻布局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深化与东盟务实合作”等文件精神，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负责统筹推进广西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工作。
当前，我国与东盟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需求迫切，但存在合作渠道不畅通、项目落地缺乏专业支撑、产业协同不足等问题。本项目通过专业服务机构搭建合作桥梁、推进项目签约落地、跟踪项目运营，可有效破解上述难题，确保我国与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合作项目安全、平稳、高效推进，助力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服务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四、项目服务内容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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